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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高校研究生招生简章汇总查看招生简章及参考书目学 校 概 

况 南京工业大学是江苏省重点建设高校，是一所以工为主，

工、理、管、文、经、法、哲、医兼备的多科性大学，是国

务院首批可授予博士、硕士、学士学位单位。目前，学校共

有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1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55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6个工

程硕士学位领域，12个高校教师专业学位授权点；在校研究

生3000余人。 悠久的历史，优良的传统，浓厚的底蕴，造就

了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学校现有教职工2500余人，其中具有

教授、副教授等高级职称的教师700余人，中国工程院院士3

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人，国家级有突出贡

献的中青年专家6人，博士生导师80余人，硕士生导师400余

人。另外，学校还聘请了国际著名学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家

鼎、陈冠荣、彭少逸、张存浩、陈家镛、梁晓天、楼南泉、

陆婉珍、朱启鹤；中国工程院院士时铭显、曹湘洪、吕志涛

等为我校兼职教授和荣誉教授。 学校十分注重学科建设，构

建面向21世纪的教育与科技创新体系。在保持原有化学工程

、材料学、生物化工、化工过程机械、土木建筑等优势学科

外，还确定了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安全、环境、机电

一体化等一批重点发展的学科方向。在建设材料化学工程国

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生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热管技术

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按照“集成化、开放式”的思路，建设



现代分析测试中心、生化制药研究基地以及江苏省化学工程

与技术重点实验室、无机及其复合新材料重点实验室、土木

工程与防灾减灾重点实验室等一批重点科研基地。学校加快

实现了教育现代化工程的进程，建成了数字化校园，实现了

校内计算机光缆联网，建成了计算机辅助设计中心（CAD）

、模拟中心和多媒体语音教室，启用了图书馆光盘检索系统

和学生计算机管理系统。 学校具有雄厚的科研实力，拥有国

家级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国家技

术推广中心，省部级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国家建筑工程设计甲级资质和国家建设工程监理甲级

资质。“十五”期间，学校承担了包括“973”计划、“863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内的科研项目2600余项，

我校有100多项科研成果获得了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

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国家和部省级的奖励。 学校一直重视国

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先后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北卡罗来纳

州立大学、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日本名古屋大学、德国斯图

加特大学、莱比锡应用科技大学、法国AVANS大学、美国孟

山都集团、日本小野田水泥公司等10多所大学和工业集团建

立了学术交流和合作关系。近年来，我校每年派往国外的学

术交流达300人次，每年接待的国外学者访问团达20余批。我

校还长期聘用外籍教师。 学校设立多种奖学金，如“时钧奖

学金”、“巴斯夫奖学金”等用于奖励优秀研究生。我校研

究生可兼任“三助”（助教、助研、助管）工作，并可获得

相应的酬金。另我校在10个学科、专业的博士学位授权点均

可实行提前攻读博士学位，推荐免试生和统考优秀生均可申

请提前攻博。 我校各专业均招收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研究生



。 南京工业大学2008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报考条件 符

合下列条件的，可以报名参加国家组织的全国统一招生考试

：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2）具有国家

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大

专毕业学历后，经两年或两年以上（从大专毕业到录取为硕

士研究生的2008年9月1日，下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

同等学历者，且符合相关专业对考生提出的具体业务要求，

同等学历考生报名时须确定两门加试科目； （4）国家承认

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按本科毕业

生同等学历招考； （5）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人员，

可以再次报考硕士生，但只能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的硕

士生。 3.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报考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

的考生年龄不限； 4.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 5.

考生报名时不再出具所在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材料，考生与

所在单位因报考研究生产生的问题由考生自行处理。若因上

述问题而使我校无法调取考生档案，造成考生不能复试或无

法被录取的后果，我校不承担责任。 二、招生人数 2008年拟

计划招收硕士研究生1485名左右（含计划内及计划外委托培

养和自筹经费研究生），各学科录取时将根据国家正式下达

规模数和生源情况作相应调整。 三、网上报名日期：2007

年10月10日至10日底。届时以国家教育部通知为准，考生可

向当地报名点咨询。 四、报名信息确认时间：2007年11月10

至14日全国各报名点。 五、报名地点：全国各报名点。 六、

报名手续 （一）网上报名，具体要求届时详见我校研招办网



上通知。 （二）报名信息确认（2007年11月10日至14日）。

应届本科毕业生持本人身份证和学生证，其他人员持本人身

份证，到报名点凭网上报名号办理报名信息确认手续，交纳

报考费，并照相确认。 （三）未尽事宜详见报名点通知。 七

、考试 （一）入学考试分初试和复试 （二）初试日期：2008

年春节前二-三周左右，具体见准考证。 （三）初试科目：政

治理论，外国语，两门业务课。各科的考试时间均为3小时，

政治理论、外国语满分各为100分，两门业务课满分各为150

分。（涉及考试改革的学科门类除外） （四）复试：我校根

据国家录取政策、招生规模以及考生初试成绩、学习经历、

科研能力、身体状况等进行综合分析后确定参加复试名单。

复试内容为：①英语听力考试；②专业课笔试；③综合素质

面试。同等学历加试在复试中进行。加试科目见招生简章。 

八、有关政策 （一）被录取的硕士研究生除享受国家规定的

待遇外，我校还另行发给助教津贴、助研津贴和助管津贴。 

（二）我校对优秀硕士生实行提前攻博制度。 报 名 须 知 1、

报名时间：①网上报名时间：国家拟定10月份（详见国家通

知和我招办网上通知）； ②现场确认时间：2007年11月10

日-14日（具体以教育部通知为准）。 2、各省（市）招办指

定报名点，我校报名地点：南京市中山北路200号（原南京建

筑工程学院）。 3、应届本科毕业生需持本人学生证和身份

证（军官持军官证）。 4、在职人员需持本人身份证（军官

持军官证）及毕业证书（军官持军官证）。 5、报名时要带

好报考学校招生目录，以便查找、修改相关报考信息。 6、

穿浅色上衣现场照相。 7、同等学历网上报名时必须在备注

信息栏中认真填写复试加试科目代码和科目名称。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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